

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第1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4年2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時4分至10時50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出席委員　陳鎮湘　　紀國棟　　廖國棟　　吳育仁　　賴士葆　　王育敏　　孔文吉　　簡東明　　呂學樟　　周倪安　　盧嘉辰　　陳雪生　　陳歐珀　　徐少萍　　廖正井　　鄭汝芬　　孫大千　　黃昭順　　盧秀燕　　蔣乃辛　　林岱樺　　林德福　　鄭天財　　徐志榮　　高金素梅　黃志雄　　陳碧涵　　江惠貞　　羅明才　　顏寬恒　　王惠美　　蘇清泉　　張嘉郡　　許淑華　　李貴敏　　邱文彥　　費鴻泰　　陳根德　　陳淑慧　　楊麗環　　李慶華　　呂玉玲　　王進士　　張慶忠　　王廷升　　林滄敏　　江啟臣　　李昆澤　　吳秉叡　　陳超明　　何欣純　　蘇震清　　鄭麗君　　陳明文　　薛　凌　　林淑芬　　李應元　　蔡其昌　　尤美女　　蕭美琴　　陳學聖　　吳宜臻　　段宜康　　許智傑　　高志鵬　　姚文智　　陳節如　　管碧玲　　徐欣瑩　　劉櫂豪　　吳育昇　　楊應雄　　邱議瑩　　陳唐山　　林郁方　　趙天麟　　李桐豪　　楊玉欣　　許添財　　王金平　　洪秀柱　　黃國書　　陳素月　　葉宜津　　陳怡潔　　邱志偉　　曾巨威　　劉建國　　莊瑞雄　　葉津鈴　　黃偉哲　　賴振昌　　蔡正元　　李俊俋　　柯建銘　　陳其邁　　李鴻鈞　　田秋堇　　陳亭妃　　翁重鈞　　楊瓊瓔　　林鴻池　　馬文君　　蔡錦隆　　　　　　　
委員出席　104人

請假委員　丁守中　　潘維剛　　林國正　　楊　曜　　詹凱臣　　蔡煌瑯　　羅淑蕾　　　　　　　

委員請假　7人

	列席官員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行政院副院長
	張善政

	
	內政部部長
	陳威仁

	
	外交部部長
	林永樂

	
	國防部部長
	高廣圻

	
	財政部部長
	張盛和

	
	教育部部長
	吳思華

	
	法務部部長
	羅瑩雪

	
	經濟部部長
	鄧振中

	
	交通部部長
	陳建宇

	
	勞動部部長
	陳雄文

	
	衛生福利部部長
	蔣丙煌

	
	文化部部長
	洪孟啟

	
	科技部部長
	徐爵民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陳士魁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蔡玉玲

	
	行政院政務委員
	林政則

	
	行政院政務委員
	馮　燕

	
	行政院政務委員
	葉欣誠

	
	行政院政務委員
	顏鴻森

	
	中央銀行總裁
	彭淮南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
	石素梅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馮明珠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家發展

委員會主任委員
	杜紫軍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夏立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保基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曾銘宗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主任委員
	董翔龍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蔡春鴻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公共工程

委員會主任委員
	許俊逸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江義

	
	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
	劉慶中

	
	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
	劉義周

	
	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秀明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主任委員
	石世豪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人事長
	黃富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
	魏國彥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署長
	王崇儀

	
	行政院秘書長
	簡太郎

	
	行政院發言人
	孫立群


	主　　席
	院長
	王金平

	列　　席
	秘書長
	林錫山

	紀　　錄
	議事處處長
	高明秋

	
	編審
	郭明政

	
	科長
	吳東欽

	
	公報處處長
	尹章中


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院第8屆第6會期第19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本院委員林國正等20人擬具「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三、本院委員林國正等18人擬具「住宅法第三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四、本院委員林國正等20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五、本院委員邱議瑩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六、本院委員邱議瑩等16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七、本院委員鄭麗君等29人擬具「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修憲委員會審查。

八、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電業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九、行政院函請審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十、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委員蔡其昌等18人擬具「人工生殖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改交該會、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請查照案。

決定：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十一、本院人事處函送「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各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時間、地點表」，請查照案。

決定：照案通過。

質詢事項

一、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國內性侵案件中有高達七成加害人，在案發後仍會持續騷擾被害者或其家屬，造成受害者身心遭受極大之傷害與陰影。爰有必要比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例，增設民事保護令之必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
其他事項

壹、104年2月16日朝野黨團協商結論，經決定如下：

一、因應「立院新聯盟」政團組成，104年3月3日（星期二）第2次會議進行對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報告質詢，政黨質詢人數，增加1人，質詢順序由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台灣團結聯盟黨團、立院新聯盟之順序輪流交叉方式進行。

二、本會期自3月6日（星期五）起，每週五及次週二視為一次院會；國是論壇及臨時提案均依往例處理（週五上午9時至10時為國是論壇時間；質詢期間，週二下午1時50分至2時30分處理臨時提案）。

三、本（第7）會期程序委員會依政黨比例由國民黨黨團推派11人、民進黨黨團推派6人、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及立院新聯盟各推派1人代表組成，各黨（政）團成員名單請於3月5日（星期四）下午5時前送至議事處彙整，上述名單送交議事處後即不予更換。


